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6月5日上午，省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5起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1：马某全、苏某藏非法买卖枪支、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9年9月份（具体日期不详）被告人马
某全将藏在家中的枪支以15000元价格贩卖给苏某藏。
2019年12月27日马某全联系苏某藏一起到祁连猎杀岩
羊。28日9时许到达野牛沟乡达玉村“西比桥”附近，苏
某藏持枪猎杀三只岩羊，藏匿于捷达车后备箱。14 时
许，马某全和苏某藏返回祁连县途中，被民警查获。经
鉴定，被告人马某全、苏某藏所捕杀的三只动物为岩羊，
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三只岩羊整体价值合计75000元。

裁判结果：祁连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马某全有期徒
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苏某藏有期徒
刑三年两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判决二被告人赔
偿生态资源损失75000元并在县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
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2：马某乙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份，马某甲（在逃）提议到山
里抓雪鸡等野生动物，同案犯肖某某、王某甲、王某已、
祁某、冶某（均已判刑）与被告人马某乙表示同意。后七
人带上马某甲的猎捕夹子及自制的塑料绳扣子，一同到
祁连县与肃南县交界一带猎捕野生动物，并在马某甲安
排在山上布设了夹子和塑料绳扣子。几日后，七人分别
去查看夹子时，被告人马某乙等三人发现一夹子捕获一
只雪豹，三人将雪豹打死并带至临时居住地。期间还猎
杀雪鸡三只，岩羊两只。七人将捕杀的野生动物藏匿后
回家。经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岩羊和暗腹雪鸡。

裁判结果：祁连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马某乙
有期徒刑八年五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罚金已缴纳）。
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

案例3：任某宝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2016 年初，张某某、汪某某合伙建立了

马圈台砂石料场。2016 年 6 月 13 日，被告人任某宝以
258 万元的价格受让该砂石料场后，与马某某合伙经
营。2017年11月7日后该砂石料场由任某宝负责经营
和生产。经鉴定，被告人任某宝于 2017 年 10 月 5 日至
2018年9月11日期间在马圈台砂石料场非法开采原砂
石料 49151.06 立方米，价值 2211797.7 元。另查明，被
告人任某宝在经营马圈台砂石料场期间，组织工人用
挖掘机采挖山体砂石，山体滑落造成虎某某死亡、任某
宝受伤。

裁判结果：门源县人民法院一审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40000元。同时，依
法没收其违法所得2211797.7元。

案例4：马某寿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2014年8月，被告人马某寿组织同案犯

肖某财、王某龙等七人（均另案处理）前往祁连县野牛
沟乡与甘肃肃南交界洪水坝附近，非法猎捕雪豹幼崽
三只欲伺机对外出售。后联系到西宁市动物园（青海
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称有三只雪豹幼崽需要救护，
并索取到饲养补偿费用 30000 元。2014 年 12 月份，被
告人马某寿伙同他人（另案处理）猎捕并杀害成年雪豹
一只、雪鸡三只、岩羊两只，并将其中一只岩羊宰杀后
食用。经鉴定，分别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岩羊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暗腹雪鸡。涉案
总价值505010元。

裁判结果：西宁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马某
寿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0000元。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案例5：孔某义盗采柏香枝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

基本案情：2021年8月至2023年3月初，被告人孔某
义在门源县珠固乡放牧期间，陆续盗采柏香枝叶存放于
家中，总计盗采柏香枝叶四十七袋，总重1331.64公斤。
经鉴定，被盗采的柏香枝叶实物为祁连圆柏枝叶，为仙
米林场所有，市场总价值13316.96元。

裁判结果：门源县人民法院审理中，就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部分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孔某义于2024年4月至
5月份在林业部门指定地点补种生长期10年以上、苗高
1.2米以上、土球直径20厘米以上祁连圆柏147株，种植
后由孔某义申请仙米林场进行验收，要求当年成活率达
到90%以上，三年后保存率达到85%以上；如被告人孔某
义不按期履行补种义务或三年后保存率未达到85%以
上，按每株70元标准赔偿补种费用后由林业部门代为补
植。就刑事部分，该院一审认为，孔某义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多次秘密盗窃国家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遂判处孔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效
力。

本报讯（实习记者 衣凯玥 摄影报
道）2024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帮助广
大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解决部分考
生出行需求，6月5日，湟中区交通运输局
启动主题为“爱心助考 一路畅行 为梦护

航”的爱心送考活动。据悉，本次爱心车
队共组织道路运输行业爱心送考车 84
辆，其中出租车和驾校驾培机构车共80
辆、公交车4辆，助力考生踏上圆梦之路。

启动仪式上，湟中区交通运输局、祥

鹏驾校、兰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代
表分别发言，寄语送考活动顺利进行。
当天上午，记者在启动仪式现场看到，参
与此次爱心送考的出租车、驾校驾培机
构车、公交车有序排列，各爱心车辆车头
处张贴爱心贴纸，穿梭在街巷，成为一道
温暖的风景线。

“在高考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积极
响应号召，组织车辆参与爱心送考活动，
旨在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快捷、舒适
的出行环境。”兰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今年是我们第七年参加爱心送考
活动，我们将全心全意服务好考生，为高
考学子保驾护航。”祥鹏驾校相关负责人
说道。

爱心送考，不仅是一项为高考学子
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的公益活动，更是
体现了湟中区交通运输局“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坚定决心。据了解，湟中区交通
运输局在高考期间也制定了应急保障方
案，在9个点位安排14位执法人员进行
道路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保障高考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小蕊）今年以来，全
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法查处校
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为有效发
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省市场监
管局公布一批查处的食品安全典型案
例。

案例一：西宁市城西尚远绿地幼儿
园未按要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024年2月28日，西宁市城西区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西宁
市城西尚远绿地幼儿园存在未按要求落
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沿用
已废止法律法规等问题，未严格履行食
品安全管理责任。执法人员当场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
定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并给予警告。
2024年3月28日，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园

食堂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时发现，该园在
规定时限内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违
反了《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西宁市城西
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规定，对当事人
作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5000元的行政
处罚。

案例二：海北州职业技术学校食堂
防鼠等措施不到位

2024年3月28日，海北州海晏县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海北
州职业技术学校食堂防鼠设施设备不完
善的问题仍未完全进行整改。当事人的
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海晏县市场
监管局依据相关规定，对学校食堂承包
企业海北众兴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作
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三：海西州3所学校未按规定

配备食品安全员
2024 年 3 月 11 日，海西州天峻县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天峻县织合玛民族寄宿制小学、江河
镇九年一贯制学校、龙门乡民族寄宿
制小学学校食堂均未按规定配备食品
安全员。上述 3 所学校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
四条、《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天峻
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下达《当场处罚决定书》，并将
相关情况通报同级教育部门。经复
查，上述 3 所学校已按要求配备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

按时、如实公示年度报告是所有市
场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也是推动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因素。为扎实推进经营主体年报公示
工作，强化逾期年报惩处力度，近日西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曝光了 6 起“逾期未
年报”典型案例。

案例一：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督检
查时发现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因“未按
规定报送 2022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行为
属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违法
行为。

处理结果：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
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二：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未按
规定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城东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督
检查时发现，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未
按规定报送 2022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行为
属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违法行
为。

处理结果：城东区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三：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城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
督检查时发现，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因“未按规定报送 2019 年度、2020 年
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
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
行为属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
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城西区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四：某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城北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督
检查时发现，某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因“未
按规定报送 2022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行为
属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违法行
为。

处理结果：城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五：某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湟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督
检查时发现，某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因“未
按规定报送2021年度、2022年度报告并
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
事人行为属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
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湟源县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六：大通县某化妆店未按规定
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

大通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督
检查时发现，大通县某化妆店因“未按规
定报送 2022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的行为属
于未按规定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违法行
为。

处理结果：大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记者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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